政审证明
姓名        性别      ，学号       ，所属学院       ，专业         ，该同学（同志）在校期间没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，未参加过“法轮功”等邪教组织及其活动。
特此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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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同济大学xxx学院党委（盖章）          同济大学保卫处（盖章）
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
